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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众迈科技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20〕5-43 号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尔股份公司）管理层

编制的《关于深圳市众迈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泰尔股份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泰尔股份公司 2019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

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泰尔股份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关于深圳市众迈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泰尔股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

说明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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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

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并根据所取得的材料做出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

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泰尔股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深圳市众迈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深

圳市众迈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乔如林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郑 超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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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众迈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7 年度完成收购深圳市众迈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众迈科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将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

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 股权收购方案

2017 年 9 月 29 日，本公司与曹林斌、潘哲、杨文龙、李俊毅、谢冬凤、深圳众匠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签订《购买资产及利润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购买协议》），向

潘哲、杨文龙、李俊毅购买其持有的众迈科技 51.4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按照《购买协议》约定，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

资产评估机构以2017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

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根据中瑞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

瑞评报字 [2017] 第 000596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8 月 31 日，众迈科技 100%股权

以收益法评估的评估值为 28,053.56 万元，经过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众迈科技 51.40%股权

交易总对价为 14,392 万元。

本次交易总对价以现金方式分三期支付：其中，《购买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本

次交易总对价的 45%（即 6,476.40 万元），出具 2017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之日起 30 日内

支付本次交易总对价的 20%（即 2,878.40 万元），出具 2018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剩余的 35%（即 5,037.20 万元）。

(二) 本次股权收购审批情况

2017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以现金收购

深圳市众迈科技有限公司 51.40%股权的议案》。

2017 年 10 月 17 日，本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以现金收

购深圳市众迈科技有限公司 51.40%股权的议案》。

(三)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情况

2017 年 11 月 30 日，众迈科技完成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众迈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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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二、业绩承诺情况

(一) 业绩承诺及补偿

根据《购买协议》约定，曹林斌、潘哲、杨文龙、李俊毅（以下简称利润补偿义务人）

承诺众迈科技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600 万元、3,600 万元、5,000 万元，三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1.12 亿元。

如众迈科技在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累计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本协议利润补偿义务

人承诺的众迈科技相应年度累计净利润数，则利润补偿义务人应就未达到承诺净利润的部分

向本公司进行补偿；补偿金额从次年股权转让款中抵扣，若次年股权转让款不足以支付

补偿金额，利润补偿义务人仍需现金补足；利润补偿义务人履行补偿义务，以其本次交易获

得的本公司支付的总对价为限进行补偿。

利润承诺期限内，利润补偿义务人对本公司的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当期应补偿金额=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内各年度承

诺净利润之和×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金额；利润补偿义务人在对本公司进行补偿时，

若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泰尔股份及利润补偿义务人同意按照股权交割日前各自持有的众迈科技出资额占曹林

斌、潘哲、杨文龙、李俊毅合计持有众迈科技出资额的比例分担本条约定的补偿金额。

(二) 业绩奖励

利润承诺期内，如众迈科技超额完成在利润承诺期限内各年度所作出的利润承诺的，则

众迈科技将超额净利润的 30%以现金方式向众迈科技管理层支付超额业绩奖励，业绩奖励总

金额不得超过交易总对价的 20%。

超额净利润数额的确定：按照业绩承诺期间内众迈科技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总额－

众迈科技的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额；与业绩承诺期内当年众迈科技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众

迈科技当年承诺净利润数；两者孰低确定。

奖励对价的支付方式：前项所述奖励对价在众迈科技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

起 30 日内由众迈科技向众迈科技管理层直接以现金方式支付。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众迈科技 2017、2018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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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4.04 万元、-1,209.84 万元，2019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为-572.88 万元，三年均未达到相应的业绩承诺数。

2017 年-2019 年公司业绩承诺未达成，主要是系受能源汽车行业和国家新能源行业补贴

政策调整影响：1）2017 年受国家新能源行业补贴政策调整影响，公司大客户深圳市沃特玛

电池有限公司资金链紧张，出现亏损，公司对其应收账款进行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受前述原

因影响，众迈科技 2017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目标；2）2018 年、2019 年新能源行业补贴大

幅退坡，新能源行业现金流紧张，同时汽车行业整体下滑，国 5排放标准燃油车清库存，对

新能源汽车市场造成冲击，行业下行压力造成新建产能进一步放缓；动力电池行业产能结构

性过剩释放，导致了国内动力电池厂格局的急剧变革，面对不利局面，众迈科技从可持续发

展角度重新布局，在积极争取动力电池领域的订单同时，积极拓展新兴消费类电池市场及动

力电池回收市场，重新构建客户体系、调整营销策略、控制风险，选择优质客户，但由于新

兴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总体体量较小，导致公司仍未完成业绩目标。综上因素，众迈科技

未能完成三年业绩承诺。

众迈科技 2017 年度、2018 年度的业绩承诺均未完成，本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向安

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诉讼状，请求解除本公司与众迈科技的原股东签订的《购买资

产及利润补偿协议》，并请求被告潘哲、杨文龙、李俊毅归还公司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

因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本公司向安徽省高院提出撤回起诉申请，并向马鞍山中院申请立案，

因受“新冠”疫情影响，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日，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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